附件1：
共青团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三次代表大会
暨第三次学生代表大会团员代表产生办法
一、代表人数
        我校现有在校生2778人，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暂行）》、《共青团拉萨师范专科学校委员会工作手册》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的规定，确定出席团代会代表为138名，学代会代表为128名。同时大会将邀请若干名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参加大会。
二、代表资格
        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在读全日制专科学生，均可当选为两会的代表。
三、代表结构
        我校现有在校生2778人，根据相关规定，代表比例拟定为：党员代表应占代表总数的50%以下，藏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60%以上。全体代表中女生代表数不低于代表总数的25%；其他小数民族、无党派代表占适当比例。
四、代表条件
        1、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
        2、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在校期间，无违纪现象；学习刻苦努力，各门功课成绩良好。
        3、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公道正派，同广大团员青年保持密切联系，收到团员青年的拥护和信任。
        4、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完成党团组织交办的任务，在学习、工作及其他社会活动中起模范作用。
        5、能够坚持原则，如实反映团组织和团员青年的意见，正确行使团员和学生的民主权利，有一定的议事能力。
五、领导和组织
        两会代表的选举工作，要在各单位团总支的领导下，由各选举单位组织实施。
六、代表产生方法
        1、各选举单位，按照分配的名额，根据代表条件及构成要求，首先确定代表候选人。每班可推选一人作为本选举单位代表候选人；符合代表资格的学生，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2、代表候选人确定后，报团总支审核同意，召开系部年级大会，由全体学生投票选举产生正式代表，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三分之一至一倍。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的候选人重新投票，得票多者当选。
        3、各选举单位按照文件规定选举产生出席两代会的代表后，向两会筹备委员会报送选举结果，经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确定为正式代表。
七、代表资格
        1、带头执行党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努力完成学校各项任务。
        2、积极参加代表大会，认真听取大会工作报告，认真讨论审议大会的各项提议，认真负责的提出审议意见和建议。
        3、严肃负责地履行民主选举的权利，积极参政、议政，做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工作。
        4、保持与广大同学的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团结广大学生一道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
        5、积极宣传贯彻两代会的决议精神，带领其他同学完成两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八、列席代表与特邀代表
         兄弟院校的优秀学生代表、各团总支书记、学管科科长及未当选为两代会代表的我校主要团学干部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大会；团区委、团市委、兄弟院校和我校的有关领导将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

